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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27_29347.htm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关于境内公路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企业及其车辆

、驾驶员的管理办法》，我关将于2006年3月15日至2006年5

月31日对经我关核准并予以注册登记的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

运输企业及其车辆进行2005年度年审。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年审对象 凡经上海海关核准并予以注册登记，持有

《境内公路运输企业载运海关监管货物注册登记证书》（以

下简称《注册登记证书》）的运输企业和持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境内汽车载运海关监管货物载货登记簿》（以下简

称《载货登记簿》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汽车载运海关监

管货物车辆准载证》（以下简称《准载证》）的车辆。 二、

年审方式 本次年审分两个阶段： （一）验车。与验车点电话

预约后，企业安排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车辆至海关指定验车

点接受验车。 （二）纸质证簿审核。车辆通过验车后，企业

经与上海海关监管处电话预约，至海关办理纸质证簿审核手

续。 三、提交材料 （一）企业到海关指定验车点接受验车时

应随车携带以下材料： 1.《机动车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

2.《运输证》原件及复印件； 3.《准载证》原件。 （二）办

理纸质证簿审核手续时，运输企业应向海关提交下列材料：

1.年审报告（企业自拟，包括企业、车辆及驾驶员守法情况

、2005年度载运海关监管货物业务量和运营情况等）； 2.《

企业所属车辆及驾驶员情况一览表》（见附件1）； 3.《注册

登记证书》、《载货登记簿》和《准载证》原件； 4.《营业



执照》副本复印件（验原件）； 5.《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证》复印件（验原件，生产企业自备车免此项）； 6.《组织

机构代码证》复印件（验原件）； 7.《机动车驾驶员驾驶证

》复印件（验原件）或驾驶员驾照验核记录单（由验车点出

具）； 8.银行担保期限已满或不足一年的（担保期限应超过

跨年度的5月31日），需重新提供担保； 9.《海关监管车辆验

核情况记录表》（由验车点出具）； 10.海关需要的其他有关

材料。 四、年审地点及联系方式 本次年审工作由上海海关监

管处负责。 （一）验车 地点：军工路2400号（共青码头）。 

受理时间：每周日至周四，8：00-16：00。 预约联系电话

：65740957 ；65747878 转292分机。 （二）纸质证簿审核 办公

地点：政仁路81号（原国权路81号）报关大厅1号窗口。 受理

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00 至11：00 ，下午1：30 至4 

：30。 预约联系电话：68892454；55051199转6162分机。 五、

注意事项 （一）鉴于海关近期屡次发现厢式监管车有不符海

关加封监管条件情事，本次年审将重点核查厢式监管车，企

业应事先对相关车辆进行自查，确保车辆符合以下标准： 1

厢式货车的厢体必须与车架固定为一体，厢体必须为金属结

构，无暗格，无隔断，具有施封条件，车厢两车门之间须以

钢板相卡，保证施封后无法开启； 2厢式车的车门数量及位

置必须与海关核准并批注在载货登记簿上的内容相一致； 3

海关关封锁杆机构上所有连接用螺栓必须从内外部满焊或使

用环槽铆钉； 4门铰链上所有螺栓、铰链销轴必须与铰链板

或铰链座满焊。 尚未符合以上标准的车辆，可至已在上海海

关注册登记的集装箱式货车车厢制造、改装、维修工厂进行

整改，工厂名单及联系方式详见附件2。 （二）2006年1月1日



以后注册的车辆可不参加本次验车，但仍需参加本次年审的

纸面证簿审核，有关厢式监管车仍需按照上述标准进行自查

和整改。 （三）企业可在验车点交验《机动车驾驶员驾驶证

》正本及复印件，并凭验车点出具的驾驶员驾照验核记录单

办理纸质证簿年审手续。 （四）企业应如实完整地填写《运

输企业所属车辆及驾驶员一览表》。该表仅需填写已在海关

登记的车辆和驾驶员情况，在驾驶员姓名栏内还需加注该驾

驶员的劳动合同有效期（应超过跨年度的5月31日）。 （五）

企业应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统筹安排，事先预约，并按预约时

间准时参加验车及纸面证簿审核。特殊情况应提前与海关联

系。未按时参加年审的运输企业和车辆，海关将暂停其办理

承运海关监管货物手续，原核发的证簿不再有效。逾期3个月

未年审的，海关视其自动放弃承运海关监管货物资格，予以

注销并收回有关证件。 特此公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